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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 得 前 後 書 第 五 講  
 

處 世 之 道 
 
引言: 在這一講之前, 我們所討論的是注重信徒在神面前的地位, 尊榮, 與對神應有的責任和本分. 這
些都是關係信徒與神之間的事. 從這一講開始, 我們將討論信徒對人方面的關係, 包括對國家, 對社會, 
與對家庭等等.  
 
如何對待外邦人(彼前2:11-12): 這兩節經文是在教導信徒應如何在外邦人中榮耀神. “外邦人”的稱呼本
來是猶太人用來稱呼ㄧ切外族人的, 但彼得顯然是借用這個名詞來稱呼ㄧ切教外或不信的人.  
(壹) 應禁戒肉體的私慾(彼前2:11) 

(甲) “親 的弟兄阿…我勸你們”這句話, 在其他新約書信中也曾使用過 (參羅12:1; 弗4:1; 帖前4:1), 
通常是在教導ㄧ些倫理行為時才使用的. 彼得在這裏用這種親切而誠懇的態度, 來勸告那些
屬肉體的弟兄, 實在是很洽當的, 因為那些體貼肉體的信徒, 很容易的就被觸怒, 結果不但不
聽勸, 反會給魔鬼留地步, 使他們更加與其他主內的弟兄疏遠. 所以彼得的勸告是我們很好的
榜樣; 當我們勸告人的時候, 應當自己謙卑, 存著愛心, 卻不可像一個律法師或審判官的態度
來勸告人, 因為忠告而沒有愛心, 是很容易使人跌倒的. 保羅也教導我們應”用愛心說誠實
話”(弗4:15).  

愛

(丙) 未必指身體, 因聖經中的”肉體”, 有時是指肉身(參林前5:5; 腓3:4-5), 但多數都是指我們

(丁) 要約束的. “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”, 是要使我們的靈魂隨

(貳) 應當
與神的榮耀有很大的關係, 因他們是十分留心我們的行事為

(乙) , 也就是用一種堅強的美好

(丙) 的眷顧. 這意思是, 當別人譭謗我們是作

 

(乙) 彼得在勸告中提出有力的理由, 說明一個信徒為甚麼要禁戒肉體的私慾, 就是因為我們”是客
旅, 是寄居的”. 當ㄧ個人外出旅遊時, 就應當謹慎自己的起居飲食, 恐怕在途中引起疾病, 阻
礙行程. 相同的, 我們既是在世上作客旅, 作寄居的, 也得謹慎自己, 禁戒肉體的私慾.  
 肉體
在亞當裏的舊性情, 並且聖經常將肉體與私慾連用(參加5:17-24). 所謂情慾或私慾, 乃是包括
加5:19-21所提到的種種壞事.  
 “禁戒”表示私慾是不容放縱的, 是需
從它的意思而行, 而不隨從聖靈而行 (參加5:16-17). 我們禁戒私慾的方法, 就是要遵行保羅所
教導的, 應體貼聖靈而不體貼肉體(參羅8:5-6), 也”不要為肉體安排”(羅13:14). 許多人整天所
思想的, 不過是為肉體籌算, 安排, 好讓自己可以放縱; 但ㄧ個基督徒卻應當籌算如何披戴基
督, 而不是給肉體安排機會.  
品行端正, 有好行為(彼前2:12) 

(甲) 信徒在外邦人中的ㄧ舉一動, 都
人的. 他們既在罪中生活, 便要在信徒身上尋找藉口. 所以, 若信徒的行事為人不”端正”, 不但
不能榮耀神(參太5:16), 反而會給外邦人譭謗的把柄和藉口.  
 勝過別人譭謗最好的方法, 並不是用口來爭辯, 乃是用我們的行為
見證, 使譭謗的人無話可說, 甚至使譭謗的人的譭謗, 不能取信於人. 其實, 那些譭謗的人必
然早已有成見或蓄意作對, 這樣, 信徒若不是有真實的善行, 絕難以改變他們的成見, 消解他
們的誤會, 或感化他們種種含敵意的存心.  
 “鑒察”在中文和合本聖經中有小字作”眷顧”, 即指神
惡, 而我們卻顯出好行為時, 神便會按著祂的時候眷顧我們, 使人的譭謗顯明是不真確或是錯
誤的, 好讓我們的見證被顯明是端正的, 是美好的, 以便使人歸榮耀給神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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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對待政府(彼前2:13-17): 在這幾節經文中, 彼得教導信徒應作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民, 因“福音”是導
致道德方面的革命, 而不是用來導致政治方面的革命的; 當所有的人民在道德上得到革新的結果, 必然
影響整個國家道德的標準.  
(壹) 順服政府(彼前2:13-14) 

(甲) “人 一切制度”就是一種規律, 用以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公平利益與秩序; 破壞這些規律, 就是
破壞公共的和睦與安寧. 政府就是負責執行, 並監督人民遵守各種規律的機構, 因此信徒就當
順服政府.  

的

, 

要

(乙) 使徒保羅對信徒順服地上掌權者, 也有同樣的教訓. 他說: “在上有權柄的, 人人當順服他, 因
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. 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. 所以抗拒掌權的, 就是抗拒神的命; 抗拒
的, 必自取刑罰.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, 乃是叫作惡的懼怕. 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麼? 
你只要行善, 就可得他的稱讚; 因為他是神的用人, 是與你有益的. 你若作惡, 卻當懼怕, 因為
他不是空空的佩劍, 他是神的用人, 是伸冤的, 刑罰那作惡的. 所以你們必須順服, 不但是因
為刑罰, 也是因為良心”(羅13:1-5).  

(丙) 彼得在這裏告訴我們, 我們要順服人一切的制度的最大原因, 就是”為主的緣故”. 這句話有下
列兩個意思: 
(1) 是為著效法主耶穌的榜樣的緣故. 一個信徒應順服地上的政府, 因主耶穌在世時, 也是順

服政府的. 例如祂按照政府的要求而納稅(參太17:27; 又參羅13:6-7), 祂禁止彼得用刀(參約
18:11), 祂承認彼拉多的權力(參約19:11).  

(2) 為主的榮耀的緣故, 換句話說就是為著不使外人有譭謗的藉口, 使主的名受虧損的緣故. 
但這樣的順服, 無形中就圈出了一個順服的範圍, 就是在不背棄信仰的範圍內順服政府, 
否則就不能算是”為主的緣故”了. 當一個政府的法令若違背神的旨意時, 信徒並非要一味
的順服, 例如在舊約的記載中, 以色列的收生婆反抗法老的命令, 不將以色列人的男嬰致
死(參出1:15-17); 但以理的三個朋友反抗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, 不敗王所造的金像(參但
3:1-18); 還有但以理也反抗大利烏王的禁令, 照常面向著耶路撒冷禱告(參但6:10). 在新約
中我們也看到, 彼得反抗當時政府的命令, 而繼續傳講基督(參徒5:28-29).  

(貳) 行善(彼前2:15):  
(甲) “行善”狹義的是指上面所說的, 順服政府和作良好的公民而言. 因政府既是獎勵行善的, 那麼

信徒順服政府, 也是”行善”的一種方式, 且是符合神的旨意的. 神願意藉著一些看得見, 在地
上政府的法例, 使我們學習作一個守法的人, 以便”堵住那些糊塗無知人的口”, 就是那些譭謗
信徒之人的口(參彼前2:12).  

(乙) 我們在第一講已討論過, 當彼得寫這一封書信時, 離尼羅皇帝第一次對教會大施逼迫時已很
接近. 當時信徒的處境已很困難, 常常受到人無故的譭謗與加罪. 在這裏彼得再一次提醒信徒
應先在行為上不給人任何把柄, 在國家中作一個守法的人民.  

(參) 不可濫用自由(彼前2:16) 
(甲) 彼得在這裏教導信徒, 不可用自由作一種藉口, 來遮蓋自己的罪惡; 這與保羅在加5:13的教訓

十分相似. 當時的信徒對於在基督裏的自由, 似乎有些誤解, 所以不論彼得或保羅, 都在他們
的書信中, 教導信徒, 真自由不是在罪惡上的自由, 乃是在真理的範圍中的自由, 是不損害別
人而服從基督的自由.  

(乙) “總 作神的僕人”, 與保羅在羅6:18-22的教訓相似, 就是教訓我們應作神的奴僕, 聽憑神的旨
意行事. 信徒雖然因主的救贖而脫離罪惡的纏累, 不再作罪的奴僕; 但另一方面卻應把我們的
肢體獻給義, 作義的奴僕. 從前受罪惡的捆綁, 現在卻要受真理的約束. 假自由是作罪惡的奴
僕, 但真自由卻是作神的奴僕. 所以, 我們總要在真理中自由, 順從神而自由, 讓聖靈在我們
心中有自由而自由, 切勿藉放縱私慾而自由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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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肆) 敬畏神(彼前2:17): 彼得在此從四方面作一個總結: 
(甲) 應尊敬眾人: 即應承認所有的人都有值得我們佩服的地方, 所以應用謙卑和禮貌來對待人.  

 應親(乙) 愛教會的弟兄: 對待主內的弟兄與對待教外的人不同之處, 在於主內的弟兄彼此有屬靈

(丙) 最基本的態度; 敬畏神的結果, 便使我們對國家, 對別

(丁) 的政府. 尊敬不只是禮貌的表示, 也是承認政府的權威, 尊

 
何對待主人

的關係, 所以應當格外有親切感.  
 應敬畏神: 敬畏神是信徒在事奉神方面
人, 對自己都不敢任意妄行.  
 應尊敬君王: “君王”可以代表現今
重政府的法令的意思.  

如 (彼前2:18-25): 在羅馬統治時代, 奴隸制度非常普遍, 歷史家告訴我們, 整個羅馬帝國的

 

在現今時代, 主人就是公司的老闆或上司)是弟兄, 所以就輕忽
作僕

(乙) 表示聖經容許乖僻的主人可以惡待
 

(丙) 的性格或品行而言, 而不是指主人所吩咐僕人去作的事. 換句話說, 不論

(丁) 節的”順服”, 是為求良心對神無愧而順服, 這就說明了所順服的事必然

(戊) 於不是為自己的罪受苦, 不是

苦, 完全未因受苦而榮耀神.  

奴隸總共有六千萬, 佔全羅馬帝國人口之一半. 這些奴隸都是由戰爭所促成的; 他們在戰爭中被擄作俘
虜, 然後賣給羅馬人作家庭奴僕, 而當時羅馬人卻不把奴隸當人看待, 只把他們看作如家中的物件一樣,
毫無尊貴可言. 因此奴隸常遭遇到主人的惡言苦待和欺虐, 非常悲慘. 後來在教會中有些主人和僕人都
信了主, 他們在教會中就成為弟兄, 彼此沒有分別. 這樣, 有些作僕人的信徒, 就忘記了他們在家中的
本分, 沒有給他的主人應有的尊敬, 像保羅在提前6:2所說的情形ㄧ樣. 有見於此, 彼得就用這段經文來
強調, 屬靈的自由並不終止ㄧ個人原本的地位, 即主僕雖在教會裏彼此以弟兄相稱, 但在教會外, 主人
與僕人的身分還是有區分, 主人還是主人, 僕人仍是僕人. 所以, 作了基督徒的僕人仍須依法忠心於他
的主人, 順從他的指使. 彼得在這裏並沒有意思要來推翻或反對當時的奴隸制度, 他只希望作奴僕的基
督徒, 對他的主人產生新的態度, 好在行為上表現真基督徒的美德. 在保羅的書信中, 也常常論到主僕
之間的相待, 兩方面的本分並重. 基督徒主僕不可因信了主的緣故就彼此虧待. 相反的, 信主的主人應
當更有愛心對待僕人, 而信主的僕人, 也應當更忠心於主人 (參弗6:5-9).  
(壹) 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(彼前2:18-20) 

(甲) 當時的信徒中有因自己的主人(
了 人的本分, 只知要求主人對自己應有更大的愛心, 卻忘記自己對主人應有更大的忠心. 
所以彼得在這裏要求信徒”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”. 這裏所說的”敬畏”其實不是敬畏主
人, 而是敬畏神(參彼前1:17; 2:17,19; 3:3-4; 3:15); 這敬畏神的存心, 能使作僕人的信徒, 不論
遇到怎樣的主人, 都可以照自己應盡的本分盡忠.  
 “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, 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”, 並不
僕人, 乃是站在僕人的地位上, 指出ㄧ個作僕人的, 應怎樣才得算是盡了他的本分. 換句話說,
不管主人怎樣待僕人, ㄧ個僕人都要照樣忠心服事, 而不是要等待主人盡了他的本分之後, 自
己才盡本分.  
 “乖僻”是指主人自己
主人自己的為人如何, 都應當順服他; 卻不是說不論主人所吩咐的事, 是否屬於乖僻無理的惡
行, 都要順服.  
 第19節是在解明上ㄧ
不是罪惡的事. 凡因此而忍受冤屈的, 都是可喜愛的. “冤屈”乃是ㄧ種出於人的誤會而有的苦
楚, 使忍受的人感到十分難受. 世上是常有不合理的事情發生的, 但我們卻需要對神常常持無
虧的良心, 這樣我們就得準備隨時為主忍受人的冤屈了.  
 第20節實際上是在補充第19節的意思, 指出信徒受苦的價值在
受罪的報應, 而是原本不該受苦, 卻因是”行善”的緣故而受了. 所謂行善乃是行神所預備要我
們行的善(參弗2:10; 提後3:17); 因如此行善而受苦, 乃是神所喜愛的. 但有許多信徒雖因行善
而受苦, 卻不能忍耐, 反而在受苦之中發怨言, 妄論神的作為, 懷疑神的好意, 結果是枉然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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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貳) 跟隨
樣, 來 猜測, 當時的收信人中可能好多是奴僕階級的人. 他們之

且這樣受苦, 不但不是被主丟棄, 不蒙眷顧, 反

(乙)
.  

殺之地, 又像羊
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, 祂也是這樣不開口”. 當主耶穌被審判時, 祂ㄧ句都沒有回答(參太

  
(2) 

(丁) 主
是要講到基督是如何為我們擔當罪過.  
) 救

).  

:30), 正如祂在十字架上所宣佈的”成了”.  

義上活”, 表示在消極方面, 我們已經與罪完全脫離了
也不再作罪的奴僕 (參羅6:2,11,18; 7:4); 而積極方面, 我們得以在義的地位上, 

(ii)

得到醫治, 就是我們的身體, 因已屬於主, 為

(6) 救
是 自由; 我們既接受祂救贖的恩典, 便更

主的腳蹤(彼前2:21-25): 彼得在勸勉作僕人的信徒應為主忍受苦難時, 特別引用基督受苦的榜
作勉勵. 從這幾節經文, 我們可以

間也有許多正處在這種地位中, 忍受冤屈之苦. 彼得在此特別以基督的受苦, 來慰勉他們, 好使他
們知道, 他們這樣受苦, 正是在跟從基督的腳蹤.  
(甲) 主的腳蹤(彼前2:21): 行善而忍受苦難, 這正是我們蒙召的使命之ㄧ, 是”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

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”(彼前2:9)的方式之ㄧ. 並
而是在證明是走在主十字架的道路上, “跟隨祂的腳蹤行”.  
 主的無罪(彼前2:22): 基督的受苦不是祂自己有罪(參賽53:9), 因祂乃是聖潔而誠實的. 祂不但
在行為上沒有犯罪(參約8:46; 太27:24; 路23:41), 在言語上也沒有過失

(丙) 主的忍罪(彼前2:23) 
(1) 賽53:7這樣記載說: “祂被欺壓, 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. 祂像羊羔被牽到宰

26:62-63; 27:12,14; 路23:9). 又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時, 雖然旁邊的人用盡各種譏笑的話漫
罵凌辱祂(參太27:40-41; 路23:35-36), 祂照樣ㄧ句也不還口. 祂並沒有因自己是神的兒子而
說出威嚇人的話語, 或存恨惡的心報復那些惡待祂的人, 反而是為那些人祈求(參路23:34).
“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”, 顯見當主耶穌在受苦之中, 是完全信託神的公義, 並
不為自己求伸冤. 既然主耶穌自己尚且如此忍受冤屈的苦楚, 何況我們, 豈不更應當在受
冤屈的時候, 信賴神的公義嗎?  

的代罪(彼前2:24-25): 彼得在上面幾節經文所講的是論到基督的榜樣, 而在這ㄧ段經文, 他

(1 贖的犧牲: “祂被掛在木頭上”, 表示祂被釘在十字架上, 為我們受了咒詛(參加3:13), 使
我們免受罪的咒詛.  

(2) 救贖的大愛: “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”, 表示因祂愛我們的緣故, 祂便喜歡親自來救贖我們
(參來7:27; 2:14; 弗5:2

(3) 救贖的原則: “擔當”, 表示祂替我們承當了我們所應受的罪刑(參賽53:6); “擔當了”表示是
已經完成的救贖(參約19

(4) 救贖的範圍: “我們的罪”, 基督的死是為普世的人的罪, 但只有接受祂救贖的人, 他們的罪
才能被”擔當了”(參來9:28; 約3:17).  

(5) 救贖的功效:  
(i) “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, 就得以在

關係, 並且
為主而活(參羅4:25; 林後5:14-15; 加2:20).  

 “因祂受的鞭傷, 你們便得了醫治”, 因祂為我們所受的鞭打 (參太27:26), 並祂在十字架
上所受ㄧ切的痛苦, 使我們不但在靈性方面
主所貴重 (參林前6:19-20), 因而也可得醫治.  

贖的保守: “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; 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”, 表明我們從前
隨己意在罪中自由, 但現今卻要在祂的監督下享

當接受祂保守的恩典, 在祂的旨意中行事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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